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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2年12月6日 （星期二）11:

00-12: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采用网络互动

方式召开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现将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2022年11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

了《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83）。

2022年12月6日（星期二）11:00-12:00，公司董事长陈武先生、总经理应军先生、独立董事王艳

女士、财务总监陈军来先生、董事会秘书刘欣欣女士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

沟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本次业绩说明会中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回复如下：

1、问：请问人民币升值对公司利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答：你好！ 公司目前生产销售正常，出口订单如期执行，有关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影响情况

请关注公司年度报告。 谢谢！

2、问：伊品营收比梅花差老远了，梅花还在不断的加大投资扩大产能，伊品2个基地都是老设备了，

公司如何规划？

答：合并后的上市公司将进一步挖掘已有产品潜力，开拓生物发酵细分领域新产品，优化公司产品

结构，巩固公司行业地位，推进整体经营业绩不断向好发展。

3、问：请问重组伊品生物后，对星湖科技22年度的财报预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答：您好！关于报表合并事项需经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具体数据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

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4、问：公司三季度业绩增长主要来源？ 伊品目前经营状况？ 并表后23年业绩目标？

答：感谢提问。公司三季度业绩增长得益于报告期内公司紧抓市场回暖的有利契机，核苷酸产品与

部分原药料产品销售量价齐升，经营业绩实现良好增长。 根据重组审计报告和备考审阅报告，以2021

年12月31日和2022年6月30作为基准日，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2021年度和2022年1-6月的备考

合并总资产分别为158.94亿和159.77亿， 分别增长550.51%和555.22%， 备考合并营业收入分别为

157.21亿元和88.21亿元， 分别增长1124.12%和1298.49%； 备考合并净利润分别为4.09亿元和8.38亿

元，分别增长435.28%和968.63%。 具体数据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谢谢！

5、问：请问公司定增事宜还需要多久，希望公司早日做大做强，同时股价也相应增长。

答：公司定增事宜正在有序推进中，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感谢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6、问：请问伊品的产品种类与梅花生物一样吗？

答：两家公司属于同行业大的分类，产品有重叠的部分，也有差异的部分。 谢谢。

7、问：久凌制药今年经营如何？

答：您好！ 有关公司的经营情况请详见公司的定期报告。 谢谢！

8、问：请问定增基准日确定了吗？

答：公司定增事宜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感谢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9、问：请问子公司久凌制药有生产用于治疗新冠药物的中间体吗？ 有签大单吗？

答：您好！公司医药原料药及中间体主要产品有：肌苷、利巴韦林、脯氨酸、鸟苷、腺苷、腺嘌呤、艾滋

病药物中间体、丙肝药物中间体、糖尿病药物中间体、镇痛药物中间体、心血管药物中间体、癌症病药物

中间体等。 其产品的最终用途取决于下游药品生产企业。 谢谢！

10、问：感觉公司不善于市值管理，不参与市场热点，典型的国有企业的懒政，请问公司如何响应易

主席的要求，重塑国有企业的市值？

答：您好！ 感谢对星湖科技的关注！ 股价长期走势取决于公司的经营业绩情况，良好的市值表现是

公司和全体股东长期的共同愿望，公司管理团队勤勉尽责、兢兢业业，推动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公司将

继续专注主业，做好经营管理工作，持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为社会、为股东、为员工创造

更大的价值！ 感谢您的关注！

11、问：公司准备进一步并购吗？ 有股权激励计划吗？

答：您好！ 相关信息请以公司正式披露的公告为准，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12、问：公司产品有涉及抗疫吗？

答：您好！公司医药原料药及中间体主要产品有：肌苷、利巴韦林、脯氨酸、鸟苷、腺苷、腺嘌呤、艾滋

病药物中间体、丙肝药物中间体、糖尿病药物中间体、镇痛药物中间体、心血管药物中间体、癌症病药物

中间体等。 其产品的最终用途取决于下游药品生产企业。 谢谢！

三、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具体情况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感谢各位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说明会，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和意见

的投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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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2年12月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

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2年12月2日以短信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

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长张勇先生主持， 公司全体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泸州豪能传动技术有限公司提供35,000.00万元无息借款，专项用于实施“汽车

差速器总成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募投项目，借款期限24个月，自实际借款之日起算。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

全权办理上述借款事项后续具体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含2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低风险投资产品，以增加投

资收益。投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董事会授权公

司管理层负责办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为顺利推进募投项目，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根据募投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进行先行投入。截至

2022年11月3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26,684.03万元。 本次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26,684.03万元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四）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再以募集资金进行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

金使用成本，更好地保障公司及股东权益，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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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

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泸州豪能传动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州豪能” ）提供35,000.00万元无息借款，专项用于实施“汽车差速器总成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一期工程”募投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636号） 核准，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500.00万张，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7,541,698.12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492,458,301.88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12月1日存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且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 并出具了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验资报告》

（XYZH/2022CDAA1B0024）。

（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及泸州豪能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开

户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2022年4月1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22年5月9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以及《成都

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将投资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汽车差速器总成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105,798.82 35,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 15,000.00

合计 120,798.82 50,000.00

三、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情况

根据本次募投项目资金的使用计划，本次募投项目“汽车差速器总成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的实施主体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泸州豪能， 因此公司拟用募集资金向泸州豪能提供35,000.00万元无息借款以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 上述

35,000.00万元无息借款到达泸州豪能后，将按要求置换泸州豪能预先以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汽车差速器总成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的26,684.03万元，剩余资金继续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上述借款期限为24个月，自实际借款之日起

算。 借款到期后可续借，也可提前偿还。 本次借款仅限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全权办理上述借款事项后续具体工作。

四、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提供借款的全资子公司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汽车差速器总成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的实施主体为泸州豪能。 泸州豪能的基

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泸州豪能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500MA66RW0Q0F

法定代表人 张勇

成立日期 2018年9月7日

注册资本 35,000万人民币

股权结构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住所 泸州市江阳区酒谷大道五段22号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销售：有色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

属）、建材（不含油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泸州豪能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总资产为91,785.88万元、 净资产为9,768.05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为10,973.86

万元，2021年度净利润为79.14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五、本次提供借款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是基于募投项目的建设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开展和

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在为其提供借款期

间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较小，处于可控范围内，借款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六、本次提供借款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公司已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监管银行及接受借款的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后续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做好募集资金

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

七、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建设需要，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有利于满足募投项目资金需求，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该议案的

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时，公司与保荐机构及募集资金专户

银行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确保了募集资金的使用安全。 对该议案事项，我们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

项目的顺利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泸州豪能提供35,000.00万元无息借款以推进募投项目的

实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与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一致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发行申请文件

的相关安排。 保荐机构对公司拟以借款方式将募集资金投向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相关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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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金额为人民币26,684.03万元， 符合

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636号）核准，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500.0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

额7,541,698.12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92,458,301.88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12月1日存入公司开立的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且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验资报告》（XYZH/2022CDAA1B0024）。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为本次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并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开户银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

二、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2022年4月1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22年5月9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以及《成都

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将投资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汽车差速器总成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105,798.82 35,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 15,000.00

合计 120,798.82 50,000.00

根据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董事会以及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募投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

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的自筹资金。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为顺利推进募投项目，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投项目。自2022年4月1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至2022年11月30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款

项合计人民币266,840,287.49元，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金额为266,840,287.49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置换金额

1 汽车差速器总成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35,000.00 26,684.03

2 补充流动资金 14,245.83

合计 49,245.83 26,684.03

四、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根据公司已披露的《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及《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等，公司已对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作出安排，即在本次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

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与发行申请文件中的内容一致， 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关安排，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

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五、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2年12月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26,684.03

万元。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的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六个月，没有与

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内容及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对该议案事项，我们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有关制度的要求。不影响

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26,684.03万元。

（三）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会计师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截至2022年11月30日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且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以及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关安排。 同时，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

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特此公告。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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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

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2636号）核准，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500.00万张，每

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7,541,698.12元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92,458,301.88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12月1日存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且经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验资报告》（XYZH/2022CDAA1B0024）。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为本次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并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开户银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

二、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2022年4月1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22年5月9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以及《成都

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将投资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汽车差速器总成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105,798.82 35,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 15,000.00

合计 120,798.82 50,000.00

三、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部分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操作流程

（一）公司相关部门根据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和采购计划，确认可以采取银行承兑汇票进行支付的款项，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程序后，签订相关合同。

（二）在达到合同付款条件时，由相关部门发起付款申请，付款方式为银行承兑汇票，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财务部门

根据审批后的付款申请单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的支付。

（三）公司财务部汇总收集相关支付凭证，并建立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的明细台账，台账中还应记录每笔

支出的置换情况。公司按月度汇总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的款项，填制募集资金置换申请单，并按募集资金支付的

有关审批流程，在审核、批准并经监管银行审核同意后，按以下方式操作置换：对于自开的银行承兑汇票，在银行承兑汇票

到期后从募集资金专户中将等额资金转入公司一般账户；对于背书转让的银行承兑汇票，在背书转让后从募集资金专户

中将等额资金转入公司一般账户。 公司财务部按月汇总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明细表以及置换情况表，并

报送保荐机构备案。对采用该方式使用募集资金的银行承兑汇票交易合同、付款凭据以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等建册存档，确

保募集资金仅用于对应的募投项目。

（四）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有权采取现场检查、书面问询等方式对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的情

况进行监督，公司与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涉及的款项，再以募集资金进行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且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制定了相应的操作流程，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该事项的实行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

金使用成本，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对该议案事项，我们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资金使

用成本，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建立了规范的操作流程。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

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三）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且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等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相关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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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2年12月6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2年12月2日以短信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

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长张诚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

项目的顺利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及子公司在保证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有助于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投资回报；事项决议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有关制度的要求。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 20,000万元（含20,000万元）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有关制度的要求。不影响

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26,684.03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资金使

用成本，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建立了规范的操作流程。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

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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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豪能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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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20,

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低风险投资产品。 投资期限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事宜。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2636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500.0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50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7,541,698.12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92,458,301.88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12月1日存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且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出具了《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验资报告》（XYZH/2022CDAA1B0024）。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为本次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开户银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情况

（一）现金管理的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部分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投资额度及期限

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过20,000万元（含20,000万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

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三）投资品种

为控制资金使用风险，闲置募集资金拟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低风险投资产品，投资风险可控。

公司现金管理不得投资无担保债券、股票及其衍生产品、证券投资基金、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委托理财产品及其他与证券

相关的风险投资。 上述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四）实施方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由公司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

施。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如需开立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

他用途，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五）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为控制风险，公司进行现金管理时，虽然拟开展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都经过严格的评估且属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整体风险可控，但上述投资的收益率水平受到宏观经济及金融市场波动、货币政策调整等因素的

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产品不得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同时保证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

2、公司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

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3、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进展情况，针对理财产品的安全性、期限和收益情况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由财务负责人进行

审核后提交公司管理层审批。公司财务部将建立理财产品台账，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运作情况，如评估发现可能存

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情况，将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监督，定期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

进行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如发现受托方经营或财务状况出现重大风险事

件及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5、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6、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投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

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建设和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公司及子公司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运用

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且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和募

投项目建设，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对该议案事项，我们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在保证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有助于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投资回报；事项决议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有关制度的要求。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 20,000万元（含20,000万元）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计划和授权等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且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将在保障生产经营、募投项目建设、募集资金安全等需求的前

提下开展，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

3、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

603908

证券简称：牧高笛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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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牧高笛” ）于2022年4月11日分别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与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1.5亿元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可滚动使用，并授

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相关决策权并签署合同文件。公司已持有的现金管理产品持有期将延续至

本年度的， 适用上述额度与期限。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4月1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与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情况

公司于2022年11月1日购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结构性存款，上述认购使用首次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

的公告》（2022-070）。

序

号

委托理财受托方 产品名称 收益类型

金额

（万元）

理财

起始日

理财

终止日

预期年化收益

1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衢州分行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12305�期

保本浮动收

益

2,000 2022.11.03 2022.12.05 1.30%-3.10%

近日，公司到期赎回上述理财产品，收回本金2,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4.73万元，与预期收益不存

在重大差异。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前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4,884.44 14,884.44 441.78 -

2 银行理财产品 6,000 - - 6,000

3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3,000 6.50 -

4 银行理财产品 2,300 - - 2,300

5 银行理财产品 3,600 - - 3,600

6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4.73 -

/ 合计 31,784.44 19,884.44 453.01 11,9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4,9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1.80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5.76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1,9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100

总理财额度 15,000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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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广电计量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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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于近日取得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十三项专利

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种低频噪声测试装置及方法

专 利 类 型：发明专利

发 明 人：岳龙、陆裕东、刘远、李汝冠、江雪晨、明志茂

专 利 号：ZL� 2020� 1� 0524930.2

专利申请日：2020年6月10日

专 利 权 人：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2年8月26日

授权公告号：CN� 111650449� B

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算二十年

（二）一种电池系统的热扩散检测方法

专 利 类 型：发明专利

发 明 人：陈明生、明志茂、谢贵婷

专 利 号：ZL� 2019� 1� 1228677.X

专利申请日：2019年12月4日

专 利 权 人：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2年8月26日

授权公告号：CN� 110849935� B

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算二十年

（三）涂料中含氟烷基丙烯酸酯类化合物的高效液相色谱检测方法及应用

专 利 类 型：发明专利

发 明 人：钟琳、李支薇、张兰兰、杨文宇、严洪连、林炼锋

专 利 号：ZL� 2020� 1� 1521707.9

专利申请日：2020年12月21日

专 利 权 人：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广电计量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2年9月13日

授权公告号：CN� 112578068� B

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算二十年

（四）一种萃取离心管

专 利 类 型：实用新型专利

发 明 人：张晓莉、师敬敬、辛莹、孙晶、刘勤、张培、任瑞竹、汤苗苗

专 利 号：ZL� 2022� 2� 1173133.5

专利申请日：2022年5月16日

专 利 权 人：河南广电计量检测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2年9月23日

授权公告号：CN� 217472770� U

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算十年

（五）一种适用于大体积洗脱且可负压抽吸的固相萃取装置

专 利 类 型：实用新型专利

发 明 人：辛莹、张晓莉、师敬敬、刘勤、曹源、王飒、丁俊

专 利 号：ZL� 2022� 2� 1249790.3

专利申请日：2022年5月20日

专 利 权 人：河南广电计量检测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2年9月27日

授权公告号：CN� 217489804� U

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算十年

（六）一种毛细管粘度计清洗装置

专 利 类 型：实用新型专利

发 明 人：陈广跃

专 利 号：ZL� 2022� 2� 1405111.7

专利申请日：2022年6月7日

专 利 权 人：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广电计量检测有限公司、广电计量检测（杭州）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2年10月25日

授权公告号：CN� 217647043� U

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算十年

（七）一种乳或乳制品中甜味剂的检测方法

专 利 类 型：发明专利

发 明 人：林绪、蓝梦哲、袁浪、王海鸣、杨惠成

专 利 号：ZL� 2021� 1� 0337048.1

专利申请日：2021年3月29日

专 利 权 人：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2年10月25日

授权公告号：CN� 113092651� B

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算二十年

（八）监护仪校准方法、装置、设备和存储介质

专 利 类 型：发明专利

发 明 人：周永安

专 利 号：ZL� 2020� 1� 1392579.2

专利申请日：2020年12月2日

专 利 权 人：广州九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2年10月28日

授权公告号：CN� 112635042� B

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算二十年

（九）一种同时测定土壤中8种对羟基苯甲酸酯类化合物的方法

专 利 类 型：发明专利

发 明 人：熊刚、农汉榜、王继忠、王俊

专 利 号：ZL� 2019� 1� 1330465.2

专利申请日：2019年12月20日

专 利 权 人：广电计量检测（南宁）有限公司、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2年11月15日

授权公告号：CN� 111220722� B

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算二十年

（十）一种油脂净化剂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专 利 类 型：发明专利

发 明 人：林永辉、林永祥、林毅楠、林元地

专 利 号：ZL� 2021� 1� 1655043.X

专利申请日：2021年12月30日

专 利 权 人：广电计量检测（福州）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2年11月29日

授权公告号：CN� 114247179� B

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算二十年

（十一）一种固相萃取装置

专 利 类 型：实用新型专利

发 明 人：林永辉、陈群、黄华国、林永祥、田耘

专 利 号：ZL� 2022� 2� 1315813.6

专利申请日：2022年5月27日

专 利 权 人：广电计量检测（湖南）有限公司、广电计量检测（福州）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2年10月18日

授权公告号：CN� 217593898� U

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算十年

（十二）一种食品添加剂的检测方法

专 利 类 型：发明专利

发 明 人：蒋剑

专 利 号：ZL� 2019� 1� 1403322.X

专利申请日：2019年12月30日

专 利 权 人：广电计量检测（成都）有限公司、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2年8月12日

授权公告号：CN� 111103376� B

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算二十年

（十三）试样保存装置

专 利 类 型：发明专利

发 明 人：代志鹏、秦海霞、苏化普、蔡凌月、吕凌展

专 利 号：ZL� 2020� 1� 1545671.8

专利申请日：2020年12月24日

专 利 权 人：广州广电计量检测无锡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2年11月25日

授权公告号：CN� 112758529� B

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算二十年

上述专利证书的取得不会对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

势，不断丰富公司先进技术储备，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从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公司持续创新能

力的具体体现。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2月7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

600521

公告编号：临

2022-127

号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债券代码：

110076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长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兴制药” 或“挂牌公司” ）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证券简称：长兴制药，证券代

码：835269。公司近日接到长兴制药的通知，其正在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北交所” ）上市辅导备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长兴制药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辅导情况

（一）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书面辅导协议

长兴制药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 ）于2022年12月6日签订了《关于长兴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北交所上市之辅导协议》。

（二）提交辅导备案材料

2022年12月6日，长兴制药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提交了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辅导备案材料，辅导机构为浙商证券。

二、风险提示

长兴制药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存在无法通过北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或中国证监会

注册的风险，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在北交所上市的风险。

长兴制药为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连续挂牌满12个月的创新层公司。根据长兴制药已披露

的《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长兴制药2020年度、2021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为计算依据）分别为3,532.92万元、3,272.11万元，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为计算依据）分别为20.58%、14.73%，符合《北京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第2.1.3条规定的在北交所上市的财务条件。

挂牌公司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规定

的公开发行股票条件，且不存在《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第2.1.4条规定的不得在北交

所上市情形。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六日

股票代码：

600012

股票简称：皖通高速 编号：临

2022-042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清算注销登记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1年6月2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合肥皖通典当公司清算解散事项的议案》，同意合肥皖通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典当公司” ）清算

解散，并授权本公司经营层办理典当公司清算解散的所有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1年6月22日披露的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19）。

2022年12月6日，本公司收到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合）登记企销字[2022]

第123810号），准予典当公司注销登记。本次注销完成后，典当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具体会计处理以

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6日

证券代码：

601658

证券简称：邮储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2-04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中国银保

监会核准的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2022年11月11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行于近日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中国银保监会关于邮储银行非公

开发行A股方案的批复》（银保监复〔2022〕845号），中国银保监会原则同意本行非公开发行A股方案，非公开发行

A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50亿元，用于补充本行资本金。

本行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相关监管机构办理其他申请手续，并将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031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

2022-087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12月2日以当

面送达及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12月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人，实际

参加表决董事11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朗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根据相关要求，董事会对第十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主任委员：袁淳

委员：刘洪玉、李曙光、刘园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六日

股票代码：

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

2022-178

转债代码：

113641

转债简称：华友转债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GDR

申请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

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22902），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拟发行

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

的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所有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瑞士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等境内外主管部门的批准、核准或备案后

方能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相关工作，并将根据有关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6日


